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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2〕57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 

原控股股东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、 

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杨学平及 

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ST鹏博

士，A股证券代码：600804； 

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，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原控股股东； 

杨学平，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

任董事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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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  航，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； 

陈  曦，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

书； 

王  鹏，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。 

 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《关于对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及杨学平、陈曦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1〕

78 号）查明的事实及相关公告，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、原控股股东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鹏博实业，2002年 11 月 12日至 2021年 11 月 19日

为公司控股股东）、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杨学平在信息披露、

规范运作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，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（一）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

2022 年 1 月 8 日，公司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称，2020

年 4 月 2 日，公司全资孙公司廊坊鹏博士云科技有限公司与上

海索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索缇）签订《廊坊数据

中心外市电工程合同》，并向上海索缇支付合同款 1.35 亿元。其

中，有 3,000 万元经多道转手，最终于 2020 年 4 月 3 日流向原

控股股东鹏博实业，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上述资金

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.00%。鹏博实业于 2020 年 10

月归还上述资金，并于 2021年 12月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210

万元。 



－3－ 
 

（二）公司未及时披露签订两份重大合同及合同进展情况 

2020 年 6 月，公司与深圳敏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深圳敏捷）签署《昆山彩晶云数据中心项目代建合同》，合同

金额总计 196,280 万元，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营业成本的

56.07%，公司已分两次向深圳敏捷支付 62,959 万元。2021 年 1

月，公司与深圳敏捷解除上述协议，并收回已支付资金。2020

年 7月，公司与深圳市新诚至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诚至

达）签署《廊坊云数据中心项目代建合同》，合同金额 296,000

万元，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营业成本的 84.55%，公司向新诚

至达支付 7.4 亿元。2020 年 9 月，公司与新诚至达解除上述项

目代建合同。公司签订上述重大合同已达到披露标准，但未及时

披露，也未及时披露后续合同解除的重大进展，直至中国证监会

四川监管局查明后才于 2022年 1月 12日作出补充披露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，且未及时披露重大合同及进

展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（2017年修订）》第一条和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2.3条、第 11.12.7条等有关规定。 

控股股东鹏博实业、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杨学平违反诚

实信用原则，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，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，

损害公司利益。上述责任人的行为违反了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

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（2017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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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）》第一条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》第 1.3条、第 1.5条、

第 2.4条等有关规定。同时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杨学

平作为公司经营管理的决策人及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还违反

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条、第 3.1.4条、第 3.1.5条等有关

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

出的承诺。 

其他责任人方面，公司时任总经理崔航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的

具体负责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陈曦作为信息披露事项的具体负责

人，时任财务总监王鹏作为公司财务事项的具体负责人，均未能

勤勉尽责，对公司的上述违规负有责任。上述有关责任人的行为

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条、第 3.1.4条、第 3.1.5条、

第 3.2.2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

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 

对于本次纪律处分事项，公司、原控股股东鹏博实业、实际

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杨学平及有关责任人在规定期限内均回复

无异议。鉴于上述占用资金已全部归还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违规

的不良影响，已酌情予以考虑。 

（二）纪律处分决定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2

条、第 16.3条、第 16.4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

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

引第 2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

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鹏博士电信传媒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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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原控股股东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实际

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杨学平和时任总经理崔航、时任董事会秘书

陈曦、时任财务总监王鹏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及其关联方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，依照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

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，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；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

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二○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
 
 


